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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
 

   
沪环评〔2023〕113 号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排污许可与环境 
影响评价制度衔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区生态环境局、自贸区管委会保税区管理局，临港新片区管

委会、上海化学工业区管委会，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，市环境

监测中心，市环境执法总队： 

2021 年以来，我局根据生态环境部相关试点工作安排，落

实《关于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实

施方案》要求，在部分区域和重点行业开展了“排污许可制与环

境影响评价制度有机衔接”试点探索，取得了较好的成效。为进

一步提高行政审批效率、优化营商环境、减轻企业负担、提升监

管效能，现就全面推广我市排污许可与环评衔接工作的有关要求

通知如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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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实施范围 

建设地点位于本市范围内，依法需申请排污许可证、编制建

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（以下简称环评文件），且由同一生

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审批的企事业单位，可自愿参加排污许可

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衔接工作。 

二、实施内容 

（一）优化排污许可证和环评审批流程。需同时办理环评审

批（除告知承诺制外）和申领排污许可证的建设项目，可实施环

评审批与排污许可“两证合一”同步审批。建设单位在办理项目

环评审批时，可以同步申领（变更）排污许可证，实现两项行政

许可“一套材料、一口受理、同步审批、一次办结”。其中，持

有排污许可证的企事业单位（以下简称持证单位）在提交改、扩

建项目环评申请时，填写《排污信息清单》作为环评文件附件一

并提交，无需填写《排污许可证申请表》。 

（二）减免排污许可证申请材料。环评与排污许可的受理、

技术评估及审查实施全程网办。企事业单位可登陆市政府“一网

通办”进入对应事项栏目申请办理。持证单位在申请变更或重新

申请排污许可证时，可免予提交已批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和审批意

见、自行监测方案、排放口规范化说明等三项申请材料。 

（三）分类简化排污许可证变更形式。除按照《〈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〉上海市实施细化规定（2021 年版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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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办理环评的情形外，持证单位发生其他登记事项、许可事项、

管理要求等内容变化，以及变更名称、住所、法定代表人或者主

要负责人等基本信息的，可通过填报对应的《排污许可证变更

单》方式向审批部门申请办理排污许可证变更手续。 

（四）衔接整合事中事后监管事项。执法部门统筹组织实

施建设项目事中事后监管与排污许可证后监管。实施建设项目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与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相关数据共享

共用，满足条件的许可证自行监测数据可与相关建设项目竣工

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数据共享共用。  

三、实施条件 

企事业单位上年度生态环境信用评价为 C 级或 D 级、一年

内存在环评文件质量、排污许可证质量和执行报告问题被国家和

本市生态环境部门失信计分或通报、近三年有生态环境行政处罚

记录、因各类环境污染问题被挂牌督办等情形的，不予实施“两

证合一”审批，不实行《排污许可证变更单》简化变更。 

“两证合一”审批的办理方式、事中事后管理要求，以及《排

污信息清单》《排污许可证变更单》样式和适用情形等参照《关

于开展排污许可制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衔接改革试点工作的

通知》（沪环评〔2022〕44 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企事业单位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、合规性负责。

审批部门依法核发的《排污信息清单》《排污许可证变更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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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原排污许可证内容的增补和更新，与排污许可证副本具有

同等法律效力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健全管理台账。生态环境部门及相关管委会应建立

排污许可制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衔接工作的审批台账和监管

台账，动态跟踪工作进展，及时指导和协调在推进工作中遇

到的问题，不断总结工作经验、问题和做法，我局将适时对

全市工作实施情况开展调度。 

（二）强化质量核查。生态环境部门及相关管委会应依法依

规开展环评审批和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，强化对申请衔接事项企

事业单位的管理，同时按照国家及本市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

告书（表）编制及排污许可证质量管理要求，做好常态化质量抽

查，加强对环评编制单位、排污许可证技术评估单位的监督检

查，并推进发现问题整改闭环。 

（三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生态环境部门及相关管委会应

落实事中事后监管职责，强化环评与排污许可执法监管，确保

两项制度衔接措施有效落实。生态环境部门应定期开展建设项

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、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合规性抽查，并

将发现的未批先建、无证排污等违法线索移交执法部门查处。执

法部门按照建设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和排污许可证后监管要求，统

筹实施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查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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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加强宣传培训。生态环境部门及相关管委会应做好

排污许可与环评衔接相关政策的宣传，及时修订完善行政审

批事项服务指南和管理要求，加大对企事业单位和第三方技术

机构的培训力度，帮扶指导企事业单位规范办理衔接审批手续，

落实企事业单位环评事中事后和排污许可证后管理的主体责任。 

五、其他 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

2023 年 7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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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7 月 4 日印发 


